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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he Ｒeview and Judgment on the Monitoring Data of Current
Status in Environmental Impact Assessmen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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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In order to avoid negative impact caused by false monitoring data in environmental impact assessment，this paper analyzed issues
on monitoring data in the environmental impact assessment for construction projects． Based on the problems arising in the environmental
impact report during the reviewing process，it discussed the review and judgment on data through practical examples． In this case，false
monitoring results were effectively identified． In combination with practical experience，suggestions were put forward to improve the current
status monitoring on the environmental impact assessment for construction project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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建设项目环境影响评价现状监测，作为建设项目

环境影响评价的主要技术依据，显得十分重要。污染

源调查不仅是为污染综合防治提供依据，也是环境影

响评价的基础工作［1］。环境影响评价现状监测数据

的准确度将直接关系到建设项目环境影响评价结论

的正确与否。环境影响评价现状监测除了要按导则

的要求进行采样布点，监测的频次、调查分析的项目

是否合理外，现状监测是否委托有资质单位进行，引

用的数据、资料是否准确有效也同样重要。判断环境

现状监测数据是否真实可靠，无疑是一项十分重要的

工作，将直接对项目环境影响评价结论的准确性和可

信度产生决定性影响。

1 噪声监测中存在的问题

噪声对人们生产生活产生的影响不容忽视。消

除噪声污染，对其加强监管，首先要了解噪声的源强。
因此，做好噪声监测有着十分重要的意义。

噪声监测必须按相应的监测技术规范进行，如关

注声级计的选择、监测时间、监测点位的布设是否合

理。例如，交通噪声的测点在两路口之间，路边人行

道上，离车行道路沿 20 cm 处，离路口应大于 50 cm，

测各测点 20 min 的等效声级 Leq
［2］; 而铁路边界噪声

的测量则是距铁路外侧轨道中心线 30 m 处，若测量

机动车行驶的辐射噪声，测点取离轨道中心 7. 5 m
处，高度距轨道 1. 5 m 处［3］，采样时间间隔不大于

1 s，连续取 1 h 的等效声级。
1. 1 交通噪声监测结果不符合声传播规律

根据声传播规律，点声源声传播距离增加 1 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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衰减值为 6 dB; 线声源声传播距离增加 1 倍，衰减值

为 3 dB。如果监测结果与传播规律有明显偏差，就要

分析原因。例如，某路段 20 m 与 40 m 的噪声监测结

果衰减值为 7. 5 dB，就超出了线声源声传播规律，监

测结果不可信。因为即使公路车流量较小，按点声源

进行传播，声传播距离增加 1 倍，衰减值最大为 6 dB，

现在 线 声 源 声 传 播 距 离 增 加 1 倍，衰 减 值 却 超 出

6 dB，监测结果肯定不可信。
1. 2 车流量监测数据不符合监测规范逻辑

按《声环境质量标准》( GB 3096—2008 ) 规定的

监测规范，交通噪声一般是测量 20 min，而交通车流

量一般要求出具每小时的量，即小时车流量结果应为

“20 min 的车流量 × 3”。因此，监测报告中的车流量

数值若不是 3 的倍数，其数据判定为可疑。如某监测

报告在测交通噪声的同时，测得小型车车流量为 107
辆 /h，车流量不是 3 的倍数，就不合逻辑。

＞＞ 路边高层建筑的交通噪声随高度的变化，与道路的数量及周边物

体有很大关系。

1. 3 路段敏感点垂向噪声监测数据理想化

楼层高度受交通噪音的影响有一定的规律: 一般

情况下，城市的高层建筑往往楼层越高噪声越大，如对

一幢 20 层的建筑来说，1—5 层噪声最小，10 层中等水

平，20 层最大。这是由于楼层愈高，俯瞰的范围就愈

大，很远处的交通噪声也能传播过来，相叠加的有效噪

声源就多; 而楼层愈低，许多原本可能直达的交通噪声

源被有效遮挡，噪声就愈小，因此低楼层的噪声可能最

小。但如果路边建筑面对的只有一条道路，情景就有

所变化，可能低层最小，中间层最大，再高层又逐渐减

小。这是由于地面或其他物体反射的结果，造成高层

建筑中部噪声最大，再高时则由于声音随传播路程增

大而衰减变小。总之，路边高层建筑的交通噪声随高

度的变化与道路的数量及周边物体有很大关系。大量

的研究表明: 中低频噪声对低层建筑的影响要比高层

严重，其根源在于频率越低受影响程度就越大。
某环评监测结果显示: 某大厦垂直噪声 1 层 ＞ 3

层 ＞ 5 层 ＞ 7 层 ＞ 9 层，其数据就过于理想，可信度不

高，因为并不一定是楼层高其受影响的噪声就小。
1. 4 结构噪声监测低频噪声不符合逻辑

结构 传 播 固 定 设 备 噪 声 测 量 的 是 低 频 噪 声

( ＜ 500 Hz) ，倍频带声压级测量的倍频带中心频率为

31. 5 Hz、63 Hz、125 Hz、250 Hz、500 Hz。测量 35 dB
以下的噪声( 倍频带声级) 应使用 1 型声级计。

低频噪声与高频噪声的差异就是高频噪声的衰

减与距离成正比，距离越远衰减越明显，而低频噪声

却衰减缓慢，因其声波较长，能轻易穿越障碍，长距离

穿透而直入人耳。低频噪声的一般规律是室内噪声

倍频值 31. 5 Hz ＞ 63 Hz ＞ 125 Hz ＞ 250 Hz ＞ 500 Hz。
如果某监测报告对民宅客厅监测结果为 250 Hz 为

55 dB，125 Hz 为 52. 9 dB，监测结果 250 Hz ＞ 125 Hz，
其数据就存在问题。
1. 5 统计声级监测数据之间存在矛盾

统计声级是指在整个测量时间内或次数中出现

时间或次数在 N%以上的 A 声级，单位为 dB( A) ，最

常用的 是 L10、L50 和 L90。L10 表 示 在 测 量 时 间 内 有

10%的时间超过的噪声级，相当于噪声平均峰值( 噪

声峰值) ; L50表示在测量时间内有 50%的时间 A 声级

超过的值，相当于噪声平均中值( 平均噪声) ; L90 表示

在测量时间内有 90% 的时间 A 声级超过的值，相当

于噪声平均底值( 背景噪声) 。L10 = 70 dB 表示噪声

级高于 70 dB 的时间占 10%。
一般的情况下，L10大于 Leq值，主要从 L10、L50、L90

之间的关系可以看出 来。如 果 某 报 告 中 L10 = 63，

Leq = 68，L10Leq，显然数据不可信。
1. 6 工业企业厂界噪声监测布点不科学

在环评报告中经常发现，一些监测单位对工业企

业厂界噪声监测布点很不科学，该布点的地方没有布

点，而没有影响的地方却加密布点。测点设置应主要

针对噪声敏感建筑物受影响较大、距离较近的位置。
无敏感目标的一般可以不测，有必要时才设点。受影

响的噪声敏感点必须设点监测声环境，尤其是噪声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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感点方向的厂界 ( 特别是受高噪声设备影响) ，应着

重设置噪声监测点。
此外，汽车制造等机械制造类项目许多工段为

间断生产，且噪声级变化较大，需要测量代表性时段

的等效声级。有锅炉、空压机、风机和冷机等间歇运

行高噪声设备的工业项目，要注意高噪设备的运行

特点，测量代表性时段的等效声级。一般要求测量

应在无雨雪、无雷电天气，风速为 5 m /s 以下时进

行，但风电项目还需要测量敏感点声环境和距离衰

减，此时应注意工作风速( 测风塔和风机) 和地面风

速不同。监测单台风机厂界噪声时，噪声测点应该

设置在风机机位占地的边界( 厂界) 处，并根据风机

桨叶转子迎风特性，将噪声测点布置在风机机位占

地边界噪声较高的一侧［4］。而在风电项目竣工环

保验收 时，风 机 噪 声 测 量 的 气 象 条 件 为“无 雨、无

雪、风速 12 m /s 以下时进行”，同时期在测量风机噪

声时，应在噪声测量仪上安装专用装置，以消除风力

对噪声测量仪器的影响［5］。

2 水质监测中存在的问题

评价一个地区的水环境现状，往往要对该区域内

的水质进行监测。在环评报告中，水质监测主要有污

染源监测、地表水监测、地下水监测和饮用水源监测

等。不同的监测对象应选择不同的监测方法，而且对

于不同的分析方法，其检出限也有所不同。除监测方

法的选择外，试样的前处理、可疑数据的取舍等都是

值得注意的地方。
2. 1 样品未检出的表示方式不科学

监测数据未检出，只是说明在当前方法的检出限

内未检出，在报告中不能写“未检出”，而应写“＜”或

“检出限 + L”。例如，金属锌与镍的分析方法都是火

焰原子吸收光度法［分别是《原子吸收分光光度法》
( GB 7475—1987 ) 和《火 焰 原 子 吸 收 分 光 光 度 法》
( GB 11912—89) ］。对样品的未检出，应表述为锌 ＜
0. 05 mg /L，镍 ＜ 0. 05 mg /L。若锌采用双硫棕分光光

度法进行分析，样品的未检出则应表述为锌 ＜ 0. 005
mg /L。它既包括了未检出的含义，也给出了分析人员

所用方法的检出限值［6］。
2. 2 数据与分析方法的检出限不符

在环境监测中，检出限是某特定分析方法在给定

的置信度内可以从样品中检测出待测物质的最小浓

度或最小量。不同的方法有不同的检出限，就是同一

方法也会因取 ( 进) 样量、试剂、用水、仪器等因素而

存在差异。若试样经测试未检出，其结果应表示为

“＜ 方法的检出限”，既包括了未检出的含义，也给出

了分析人员所用方法的检出限值，在符合统计量的前

提下容易折算为 1 /2 检出限值进行统计计算。例如，

某监测报告采用《水质 总磷的测定 钼酸铵分光光度

法》( GB 11893—89) 对地表水的总磷进行监测，监测

结果表示为 0. 002 mg /L。这种情况就存在问题，因为

该方法总磷的检出限为 0. 01 mg /L，而分析结果却大

大小于该方法的检出限，显然不合逻辑。
2. 3 测得的溶解氧超出饱和溶解氧值

溶解氧与水温有着密切联系，各种温度下都有其

饱和溶解氧值，在一定温度下的监测结果通常不能高

于其饱和溶解氧值。例如，某监测值显示水温 22℃
地表水的溶解氧为 10. 5 mg /L 就有异常，因为 22℃的

饱和溶解氧值仅 8. 73 mg /L，监测值居然高出饱和值。
同样，20℃的饱和溶解氧值仅为 9. 08 mg /L，若测得地

表水的溶解氧为 9. 50 mg /L，也应视为异常。对于溶

解氧存在的过饱和现象，要进一步核实，查找原因，如

水中可能存在氧化或还原性气体，也可能造成溶解氧

监测的过饱和现象［7］。
2. 4 未测水温却得出溶解氧指数

众所周知，DO 的标准指数计算式为:

SDO =
| DOf － DO |
DOf － DOs

DO≥ DOs

SDO = 10 － 9 DO
DOs

DO ＜ DOs

DOf =
468

( 31. 6 + T)

式中，DO 为监测值; DOs 为评价标准值; DOf 为

当时水文条件下的饱和溶解氧值; T 为水温，℃。
如果某报告书中对监测断面水环境质量现状的

监测数据中并未包含水温，也就无法查出其饱和溶解

氧值 DOf，但环评报告中却给出溶解氧的单因子指

数，显然结论不可信。
2. 5 粪大肠菌群值不符合稀释梯度的倍数

采用“多管发酵法”进行监测的结果不符合“粪

大肠菌群检数表”中稀释梯度的相关倍数，监测结果

就值得怀疑。

84



第 1 期 曹家新: 环境影响评价现状监测数据的审核与判断

如某报告对河流的监测结果中，粪大肠菌为“＜ 2
个 /L”。河水未经消毒处理，根本不可能这么理想。
河流水质一般粪大肠菌都是大于 24 万个 /L; 此外，粪

大肠菌的监测方法一般采用多管发酵法，其监测数据

是按“粪大肠菌群检数表”乘以一定稀释倍数得出，

即使按稀释梯度 10、1、0. 1，分析结果也要 ＜ 20，不可

能小于 2。因此，上述监测结论明显不正确。
2. 6 CODMn与 BOD5 的监测数据不符合规律

在水和废水测定中，某些指标存在一定的相关

性。在 CODCr、CODMn 和 BOD5 中，CODCr 的氧化剂重

铬酸钾的氧化能力最强，可氧化大部分有机物，所有

能被氧化的物质全部都作为 COD 被检出，只有多环

芳烃、芳香族有机物、吡啶等不被氧化。氧化能力次

强的是高锰酸盐指数的氧化剂高锰酸钾，但因高锰酸

钾能氧化有机物比较有限，一般仅限于不饱和烃及其

衍生物、苯的同系物、醛等，并且高锰酸钾不是彻底氧

化的; 而 BOD5 测定的虽然也是水体中的还原性物

质，但其过程是一个完全的仿生物自然氧化过程，涉

及诸多因素［8］，一般略小于高锰酸钾指数。因此，一

般来说，CODCr ＞ CODMn ＞ BOD5。如某报告对某河流

水质断面的监测结果显示 BOD5 =2. 63 mg /L、CODMn =
2. 30 mg /L，断面 BOD5 监测结果大于高锰酸盐指数，

显然不正确。
2. 7 氨氮监测值与总氮监测值倒挂

样品中所含的总氮肯定大于氨氮，因此氨氮不可

能高于总氮。因为总氮是水中各种离子中的无机氮

( 包括氨、硝氮、亚硝氮) 和蛋白质等有机氮的总和。
而氨氮仅指以游离氨( NH3-N) 或铵盐( NH +

4 ) 的形式

存在于水中的氮。总氮 ( TN) 与硝酸盐氮 ( NO3-N) 、
亚硝酸盐氮( NO2-N) 、氨氮( NH3-N) 、凯氏氮( KN) 也

有一定的相关性。TN 及 NO3-N、NO2-N、NH3-N、KN
表示不同的含氮化合物，均可用于表征环境中氮的污

染状况。TN 是指可溶性及悬浮颗粒中 的 含 氮 量;

NO3-N 是各种形态的含氮化合物中最为稳定的含氮

化合物，也是含氮有机物经无机化作用最终阶段的分

解产物，在无氧环境中也可受微生物的作用还原成亚

硝酸盐; NO2-N 是氮循环的中间产物，不稳定，根据水

环境条件，可被氧化成硝酸盐，也可被还原成氨; NH3-
N 来源于含氮有机物受微生物作用的分解产物，当有

充足的氧，水中的氨可有效转变成亚硝酸盐甚至硝酸

盐; KN 是指以凯氏( Kjeldahl) 法测得的含氮量，包括

了氨氮和在此条件下能被转化为铵盐的有机氮化合

物。因此，各类含氮化合物一般具有如下规律: TN ﹥

NO3-N + NO2-N + NH3-N; TN≈NO3-N + NO2-N +
KN; KN ﹥ NH3-N。

如某报告显示，河流断面氨氮 = 0. 427 mg /L、总

氮 = 0. 35 mg /L，断面氨氮数据高于总氮，该结果明显

存在问题。

3 环境空气与废气监测中存在的问题

环境空气质量现状评价是环境空气影响评价的

重要组成部分，通过环境空气质量现状的调查与监

测，了解评价区环境质量的背景值，为分析和计算拟

建项目对环境空气的影响提供基础数据，为区域大气

污染物总量控制提供科学依据［9］。因此，其监测数据

正确与否也同样对评价结果构成影响。
3. 1 环境监测分析方法选择不对

监测分析方法的灵敏度要满足环境质量标准的

要求，否则得出的结果就可能没有意义。如在《空气

和废气监测分析方法( 第四版) 》中叙述《空气质量 甲

醛的测 定 乙 酰 丙 酮 分 光 光 度 法》( GB /T 15516—
1995) 适用于环境空气和工业废气中甲醛的测定。在

采样体积为 0. 5 ～ 10. 0 L 时，测定范围为 0. 5 ～ 800
mg /m3。环境空气采样要求采样 10 L，则监测结果最

低为 0. 5 mg /m3，还远高于《工业企业设计卫生标准》
( TJ 36—79) 中甲醛一次最高容许浓度 0. 05 mg /m3

的评价标准［10］。因此，如果用乙酰丙酮分光光度法

测定环境空气中的甲醛，选择的方法就不正确，要选

择灵敏度更高的分析方法。
因此，对于环境空气质量监测中的某些项目，尤

其是特征污染物，在委托监测时最好能告知评价标

准，以便监测单位能够根据评价标准来确定采样体

积，选择合适的灵敏度，确保监测结果满足环评的

需要。
3. 2 无组织排放浓度评价取值错误

要注意一些污染物排放标准对无组织排放浓度

进行评价时，不是取平均值进行评价，而应取最高值。
如果按习惯以平均浓度对结果进行评价，就可能得出

错误结论。
例如，某水泥厂粉尘无组织排放测定结果分别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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参照点 0. 18 mg /m3，其余测点为 0. 46、0. 68、0. 58、
0. 69 mg /m3。某环评报告分析认为，扣除参照点值

0. 18 mg /m3 后的平均值为 0. 42 mg /m3，即 ( 0. 28 +
0. 50 + 0. 40 + 0. 51) ÷ 4≈0. 42，对照《水泥厂大气污

染物排放标准》( GB 4915—2013) 表 3 中规定的水泥

厂粉尘无组织排放标准限值为 0. 5 mg /m3，从而判断

该水泥厂无组织排放粉尘达标就错了。因为有 1 个

测点为 0. 69 mg /m3，扣除参考点值后为 0. 51 mg /m3，

仍属于超标。因此必须判定该水泥厂无组织排放粉

尘超标。
3. 3 锅炉房装机总容量未考虑备用锅炉

《锅炉大气污染物排放标准》( GB 13271—2014 )

表 4 中规定了燃煤、燃油锅炉房装机总容量与烟囱最

低允许高度之间的关系，实际工作中容易忽视锅炉房

中备用锅炉的容量［11］，该标准还规定了“不同时段建

设的锅炉，若采用混合方式排放烟气，且选择的监控

位置只能监测混合烟气中的大气污染物浓度，应执行

各个时段限值中最严格的排放限值”。
如某企业新建锅炉房有 2 台 2 t /h 锅炉，1 用 1

备，合用 1 根 30 m 高的烟囱排放，就不能简单地认为

2 t /h 锅炉执行 30 m 高的烟囱，而应根据装机总容量

( 4 t /h) 执行 35 m 高的排放要求。
3. 4 排气筒高度执行标准未进行折算

在《大 气 污 染 物 综 合 排 放 标 准》( GB 16297—
1996) 中，规定了若排气筒高度处于标准列出的两个

高度之间时，其执行的最高允许排放速率以内插法计

算，当排气筒高度大于或小于标准列出的最大值或最

小值时，以外插法计算最高允许排放速率，若排气筒

高度低于 15 m，其排 放 速 率 按 外 推 计 算 结 果 再 严

50%［12］。但《恶 臭 污 染 物 排 放 标 准》( GB 14554—
1993) 则不一样，其规定排气筒高度不得低于 15 m，

在两种高度之间的排气筒，采用四舍五入的方法计算

排气筒高度［13］，而不同于《大气污染物综合排放标

准》中的内插法。

4 结语

环境监测是环境影响评价的技术基础，环评中对

监测数据的审核与判断十分重要，一个错误的监测数

据不仅可能“差之毫厘，谬以千里”，导致错误的环评

结论，还可能给投资者带来巨大损失和浪费。因此，

在环评中必须不断总结经验，使用科学、准确的监测

数据为环评服务。
为完善项目环评现状监测，建议做好如下工作:

( 1) 委托有资质、监测质量好、信誉好的监测单

位开展相关工作。
( 2) 事先对监测方案进行审查，如点位的布设、

监测的频次是否满足导则要求，监测的污染物因子有

没有缺漏。在监测因子选取、点位布设和监测频次的

确定上，应严格按照国家标准、环评导则以及有关技

术规范的要求进行，保证监测数据能够如实反映各监

测要素的真实情况［14］，才能使环评监测方案具有科

学性、代表性。
( 3) 事后对监测单位提供的监测报告进行数据

审核，如数据是否符合逻辑，其相关性如何，有效数字

是否满足要求。一旦发现异常数据，要及时沟通，必

要时重新监测复核，以确保监测结果的真实可靠，为

项目环境影响预测评价提供科学依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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